附件2
废止（宣布失效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	序号
	文件名称
	文号

	1
	南安市民政局关于公布2024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
	南民规〔2025〕1号


备注：废止（宣布失效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不再执行，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。
